
企圖撇清三大禍港官司責任
在立法會選舉各個選舉論壇上，公民黨參選人面對其他參選人對公民黨三大禍港官司

的質疑和批評，千方百計竭力否認。例如，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詭辯說：「公民黨向來在議會是投票支持興建港珠澳大
橋，更是與官司無關，但造價增加是工程延誤，不是因為司法覆核。」公民黨現黨魁梁家傑否認公民黨有參與司法覆核阻
停港珠澳大橋工程，聲稱申請司法覆核的並非公民黨中人，與公民黨並無關係。公民黨主席陳家洛更是撒彌天大謊稱公民
黨「從沒參與任何司法覆核官司」。公民黨陳淑莊也聲稱「有關官司都不是公民黨的官司」。在港珠澳大橋環評官司中代表
朱婆婆的公民黨法律界參選人郭榮鏗聲稱，「好多環評團體搵我 幫手，但經費有問題，唔可以用自己名義打官司，要有
人做代表，靠法援對抗政府」云云。然而，公民黨企圖撇清三大禍港官司責任，不過是此地無銀的伎倆。

雙非計時炸彈始作俑者
2001年7月的雙非居港權官司即「莊豐源案」，代表莊豐源的大律師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及郭瑞熙，該

案令大量內地孕婦湧港產子，對本港醫院的婦產科、兒科、母嬰健康院以至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社會福利造成嚴重影響。從
2001年至2011年，已獲居港權的雙非嬰兒超過17萬人。單是2010年，雙非孕婦在香港誕下逾3萬名嬰兒，比起2001年的620
名上升超過50倍。對此，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曾表示，「不否認」莊豐源案與雙非孕婦湧港產子「並非完全無關」。但梁家傑
現在就不斷辯稱「莊豐源案」在2001年審結，但公民黨在2006年才告成立，所以公民黨與雙非問題並無關係云云。這是對
市民智力和常識判斷能力的侮辱。因為，公民黨在2006年才告成立，不等於組成公民黨的那些核心人物在2006年前做的禍
港殃民的事，公民黨就可以撇清責任。須知李志喜不是一般的大律師，而是成立公民黨的發起人之一，做過公民黨執委和
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她長期參與核心決策，經常同公民黨其他高層閉門開密會，與余若薇等平起平坐，是黨內的核心
人物。「雙非」計時炸彈的始作俑者就是公民黨。

司法狙擊港珠澳大橋無法抵賴
2011年4月的港珠澳大橋案，協助朱婆婆的律師黃鶴鳴是公民黨執委，代表朱婆婆的大狀之一郭榮鏗是公民黨執委。

其時，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集中針對空氣質素問題，找來環保團體做評估，推翻環保署為港珠澳大橋做的環評報告。
公民黨狙擊港珠澳大橋，令大橋工程一度停頓，大橋主體工程成本上升88億元，連同香港口岸及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
填海工程，開支估計增加65億元，港珠澳大橋整體成本上升超過150億元。大橋及另外78項工程包括沙中線、中九龍幹
線、6號幹線等受到官司影響，涉及總造價逾千億元，超過14萬個職位、數十萬名建造業工人的生計一度受影響。不僅
如此，公民黨司法狙擊港珠澳大橋的嚴重後果繼續浮現，原定於2016年開通的屯門至赤 角連接路，因受港珠澳大橋
環境評估報告司法覆核事件影響，屯門西繞道亦將延遲1年或更長才能通車，即使不計有關連接道路工程費用的上漲，
大橋工程完成後因連接道路遲遲不能接駁，大橋也就無法發揮各方面的效益。 正因為公民黨司法狙擊港珠澳大橋後果
嚴重，所以該黨面對社會公憤，祭出了一個「賴」字。但高院上訴庭裁定政府上訴得直後，被公民黨誘騙和操控的朱
婆婆，證實當初是有人叫她打官司：「唔搞啦！根本我都唔係有心搞 ，不過佢 （公民黨）同我講，我又矇查查，
我老人家識乜 ！」

包攬外傭居權案 公共開支壓力巨大
2011年9月的外傭居權案，負責官司的大狀還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另一個主要角色帝理邁也是公民黨創黨黨員。

這樣的部署，與公民黨多次利用司法覆核製造「居港權案」，以及公民黨幕後操控司法覆核狙擊港珠澳大橋，乃如出一轍
的慣伎。公民黨助外傭爭居港權的後果非常嚴重。預計有12萬外傭符合連續居港滿7年的條件，對香港各項福利、教育、
醫療、公屋甚至人口政策帶來巨大衝擊。一旦數十萬外傭及其家屬來港，中長期而言，最壞結果是政府首次需增加1,382
億元公共開支，其中每年經常性開支約增加237億元，失業率將推高至10%，全體港人都受害，而最大的受害者是本港中
產階級家庭。

搞禍港官司至今不道歉不交代
實際上，公民黨不僅包攬三大官司禍港 ，而且回歸以來屢次居港權官司，都與公民黨密切相關。例如，1999年1月29日

的吳嘉玲案，是回歸後第一個居港權案，引發了可能釀成160多萬內地人移居香港的嚴重危機。代表吳嘉玲一方的是大狀張
健利、戴啟思(Philip Dykes)、郭瑞熙。張健利是公民黨核心成員；戴啟思與公民黨關係友好，他在2011年4月與公民黨執委
兼大律師郭榮鏗組成律師團司法狙擊港珠澳大橋。郭瑞熙也是2011年9月居權案外傭的代表律師。

再如，1999年12月的「劉港榕案」，判決入境處驅逐令的基礎不成立，且簽發人身保護令狀。該案代表劉港榕的大狀是公
民黨核心成員李志喜及吳靄儀。該案所誘發的惡果，是煽動和欺騙大批內地人士逾期居港，頻頻發起示威遊行，衝擊政府
部門和執法警員，甚至釀成火燒入境大樓，導致一名入境主任殉職和一名爭取居港權人士燒死以及數十人燒傷的慘劇。

公民黨屢次搞禍港官司，至今欠港人一個交代。公民黨眼看他們搞的禍港官司與民意相悖，對臨近的立法會選舉必然不
利，於是聲稱「公民黨從未參與有關訴訟」，聲言該黨「遭抹黑」云云。這是彌天大謊。有市民踢爆，公民黨被市民唾棄，
卻聲言自己「被抹黑」，「確與選舉有關」。有網民抨擊：「抹黑？自己搞埋 有破壞無建設 ，仲好意思話人 抹黑？
知唔知個醜字點寫！」有網民指出：「這個不是抹黑，而是事實！公民黨也解釋唔到為何一次又一次的官司都同佢 黨員
有關，只係識否認，當正香港人係白痴！」許多市民表示：「公民黨仲夠膽話三大禍港官司與公民黨無關，就係侮辱緊我

智慧！」有網民指出：「如果三大官司得到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佢地一定會出來邀功。依家知道勢頭不妙，只能做鴕
鳥。」 有網民呼籲道：「沉默的大多數香港人記住9月9號一定要去投票，用選票向公民黨說『不』！」公民黨禍港殃民，
難逃選民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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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港珠澳大橋訴訟
中，公民黨被指背後煽動東涌居民朱綺華，透過司法
覆核推翻港珠澳大橋的環境評估報告，間接令逾70項
香港基建工程全面「叫停」，包括沙中線工程被拖延約
9個月，白白虛耗港人88億元公帑，其他整體經濟及就
業等負面影響更難以估算。公民黨自稱「由頭到尾都
沒有參與有關案件」，否認是禍港殃民的幕後黑手，但

「朱婆婆」在事後接受傳媒訪問澄清自己「根本唔係有
心搞」，只是「他們」叫她打官司。

工程延誤 造價大升
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開始動

工，但在約1個月後，曾任公民黨義工的朱綺華申請司
法覆核，指2009年10月通過的港珠澳大橋《環評報
告》，不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及《研
究概要》訂出的要求，並於2011年4月獲高等法院裁定
勝訴，令港珠澳大橋、沙中線等逾70項基建工程即時

「剎停」。港府不服上訴，上訴庭於去年10月裁定上訴
得直，大橋等多項工程隨即重啟。但因官司令大橋工

程延誤至少9
個月，工程造
價 進 一 步 上
揚；單是香港
接 線 的 工 程
費，已由原先
估算的161.8億
元，大幅增至
250.4億元，即
令本港白白損

失88億元公帑。

禍延工人 婆婆後悔
原訴人朱綺華在得悉官司

敗訴後，隨即踢爆自己「無
心搞」，只是「他們」叫她
打官司，「我根本唔係有心
搞，不過佢 同我講，我又
矇查查，識咩 丫，講真，
我唔識得呢條橋，我點有能
力」，「唔知道牽連甚廣，
咁多人會無工開，我個心反
而好唔安樂」。被指為是案
的「始作俑者」公民黨，在
去 年 區 選 前 夕 試 圖 「 消
毒」，找來自稱朱婆婆「契
女」的鄭麗兒接受《南方人
物周刊》訪問，但鄭麗兒在訪問中反而道出公民黨的

「黑手」在是次環評官司中「無處不在」。

雜誌訪問 黑手曝光
鄭麗兒證實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曾指出，「除非司

法覆核，否則就難以叫停工程」，更「建議」身患多種
疾病、又領 政府救濟金的朱綺華申請法律援助，並
對大橋環評報告提司法覆核；黎廣德又為是案「積極
幫忙尋找環評專家」，公民黨員還給了她一個地址，讓
他們「找到」公民黨的執委黃鶴鳴。結果，黃鶴鳴成
為朱婆婆的代表律師，這和黃聲稱是由法援署將案件

「分派」予他的說法明顯不符；上到法庭打官司的「大

狀團隊」，亦是與公民黨友好、擅長打《人權法》的資
深大律師戴啟思及公民黨執委兼大律師郭榮鏗。

包攬訴訟 死不認錯
由於公民黨所為完全構成「包攬訴訟」的「合理懷

疑」，各界要求特區政府調查事件，立法會多個政黨亦
呼籲成立專責調查小組找出「幕後元兇」。但黎廣德事
後堅稱公民黨「由頭到尾都沒有參與有關案件」，公民
黨黨魁梁家傑卻向傳媒承認，曾向朱綺華提供過意見，
但從來沒有叫她打官司，又指「朱婆婆到現在都無講過
叫佢(打官司) 係咩人」，但該黨考慮到「律師首要是保
障客戶利益」，故不會逼朱綺華為公民黨「澄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0年底，曾擔任
莊豐源案代表大律師的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
李志喜，協助3名外傭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為外傭
居港爭議掀起序幕。此訴訟關乎在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
外籍家庭傭工，是否可以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而擁有資格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旦外傭一方
勝訴並成為案例，數以十萬計的外傭及其家人有可能
取得永久居港權；倘政府不採取「截龍」措施，合資
格居港外傭人數不斷膨脹，勢必對香港社會造成不能
承受的額外負擔。

李志喜等入稟覆核
2010年12月，3名外傭經法律援助署聘任彭思帝理律

師行作為代表，以李志喜大律師為首入稟高院申請司
法覆核，要求推翻香港法例第一百一十五條《入境條

例》，對於在香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外傭不能成為香港
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認為該條例抵觸《基本法》第二
十四條有關規定。2011年9月，高院法官裁定外傭得
直，宣判《入境條例》限制外傭申請居港權的條文違
反《基本法》。2012年3月，政府上訴得直，上訴庭3名
法官一直裁定《入境條例》沒有違反《基本法》。初審
原告遂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仍在審理中。

梁家傑圖誤導市民
訴訟備受關注，因為目前全港12.5萬名居港滿7年的

外傭都合資格申請居港權，連同家屬更可能多達40萬
人，將對香港福利、勞工、教育、醫療、公屋和人口
政策帶來巨大衝擊。中長期而言，最壞結果是政府首
次需增加1,382億元公共開支，其中每年經常性開支約
增加237億元，失業率將推高至10%。此外，外傭成為

香港永久性居民，立即受「最低工資」保障，也不排
除爆發「劈炮」潮，變相影響不少家庭崗位的安排。

去年公民黨為平息外傭居權案引發的全城公憤，聲
稱訴訟對香港影響不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稱，現
行的《入境條例》設有審核居港權申請人的「四大關
卡」，包括有否在港納稅、有否在港持有物業、家庭成
員是否在港等，可以排除外傭取得永久居港權，故此
即使外傭在司法覆核勝訴，絕大多數外傭也會因為不
符合該四個條件而不會獲得永久居港權。但外界批評
梁家傑誤導市民，擔心即使居港權申請人的家人不在
香港，或是該申請人沒有足夠收入維持生活，也不意
味其申請必然不成功。事實上，去年9月底，政府首宗
外傭申請居港權官司敗訴後，入境處3個月內接獲631
宗外傭居港權申請，每月平均200多宗，較去年1月至8
月每月平均僅1宗，飆升約200倍。

公民黨 人港 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01年的「莊豐源案」
導致雙非孕婦在港產子擁有居港權，為近年困擾香港的
雙非兒童爭議埋下計時炸彈。當年一對內地夫婦來港旅
遊期間產子，兒子莊豐源被遣返，但日後成為公民黨核
心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就代為出頭打官司。結果，高
等法院原訟法庭裁定莊豐源一方勝訴，確立父母雙方皆
無香港居留權的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香港政府不服上訴，但香港終審法院

於2001年7月一致維持原判。

李志喜贏官司 後患港人承受
公民黨大大低估案情對香港發展的影響，李志喜曾

在「莊豐源案」陳辭時聲稱，即使持雙程證者旅港期
間產子，稚子也會隨父母返原居地生活，特區政府是
杞人憂天。言猶在耳之際，2005年開始出現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潮，公民黨依然堅稱有關問題對香港影響不
大，並可減輕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云。

分薄社會資源 激發市民上街
但10年過去，「莊豐源案」判例儼如令香港「中門大

開」，激發大量雙非孕婦湧港產子。據資料顯示，在港
出生的雙非嬰兒由2000年約650名，到2010年急升至超
過32,000名，升幅達50倍；單計去年，內地孕婦未經預
約而前住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分娩的個案有1,656宗，較
2010年的796宗上升逾一倍；從2001年至2011年間，已獲
居港權的雙非嬰兒超過17萬人。

雙非孕婦湧港問題越趨嚴重，以內地有將近14億
人口，按照內地正常的出生率，每年將有2,000萬名
嬰兒出生，倘其中有百分之一的孕婦來港產子，已
達20萬人，這足以令香港醫療系統崩潰，並對香港
未來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住房交通和人口政策
帶來沉重壓力。同時，雙非問題引發資源分配的矛

盾，不少港人因不滿在香港生兒育女竟然要爭床
位、爭學位，自去年底開始，先後有市民上街遊行
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兩地同胞互相仇恨之風迅
速蔓延，情況令人關注。

未來4年幼園需增2萬學額
特區政府統計處於本月公布未來30年的人口推算結

果，統計後發現有近半父母均非港人的雙非嬰將會在
適齡入學前返回香港生活，故即使明年立刻採取「零
配額」措施，未來4年香港幼稚園仍需要增加2萬個學
額應付需求，而在6年後香港更要增加8.5萬個小學學
額。

狀黨雖認有關 仍圖推卸責任
雙非爭議升溫，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不得不承認當年

有關居港權的「莊豐源案」，與今日雙非孕婦湧港產子
問題並非完全無關，但仍試圖推卸責任指特區政府應
立即叫停雙非，短期內可通過行政措施堵截雙非孕婦
來港，中長期則可通過修改《基本法》解決問題云。
不過，社會上有聲音指，《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原意
清楚說明如果父母都不是本港永久居民，所生的嬰兒
就不獲居留權，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釋法時亦已清楚
說明了此立法原意，故認為反對派提出的「修法」建
議並不合理。

呃朱婆婆覆核 阻建大橋 88億

為外傭爭居權 料增40萬人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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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始作俑者 社福醫療受壓

■新界社團聯會到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當局保證本地產

婦的床位及妥善處理堵塞雙非孕婦來港闖關產子。 資料圖片

■公民黨成員鄭麗兒與「被騙」覆核

的朱綺華婆婆。 網上圖片

■公民黨接二連三禍港殃

民，終引發萬名市民遊行聲

討公民黨。 資料圖片

■有市民改圖諷

刺公民黨人阻礙

港珠澳大橋工

程。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選舉各個選舉論壇上，公民黨

三大禍港官司即雙非居港權官司、港珠澳大橋官司及外傭居港權官司，再

次成為關注焦點。面對社會的廣泛批評和其他候選人的強烈質疑，公民黨

的所有參選人，竟然矢口否認三大禍港官司是公民黨搞的。但是，公民黨

包攬三大禍港官司鐵證如山，人所共知，公民黨是推不掉的。公民黨越是

否認，越是欲蓋彌彰，就越發暴露其理虧心虛，愧對港人。面對正在舉行

的立法會選舉，所有候選人都有責任向選民交代涉及公眾利益的所作所

為。三大禍港官司，給香港造成巨大損失，所遺留的問題至今仍然令港人

備受困擾。作為幕後黑手的公民黨，至今仍欠港人一個交代，這對港人絕

不公平。公民黨必須向市民作出交代，作出道歉！

■公民黨搞出三大禍港官司，

作為黨魁的梁家傑必須向市民

作出交代及道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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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公民黨「從沒參與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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